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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浙
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单，可扫
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QQ：
512864451。

新鲜组建QQ群，快来加入

四、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武义普法”可谓是一匹黑马，从榜外直接冲到榜首，“浙江监狱”和

“湖州普法-懂点法”仍保住了前五地位。
热文榜上，“武义普法”的《教育局权威解读！武义史上最全的小、初招生政策》，看来

是吸引了很多家长读者，以超第二名3倍多的阅读数获得冠军。

三、检察院篇 和上期相比，本期检察院榜前三名全部易
主。“丽水检察”坐电梯般上升8个名次，获得本次

榜首；“平阳县人民检察院”从榜外突袭，获得第二名；“龙泉市人民检察院”获得第三名。
热文榜上，“平阳县人民检察院”的《以案释法丨“村霸”莫嚣张！检察机关盯上你们

了！》获得第一名，贴近大家生活的案例再加以视频辅助，非常普通的主题也做得很吸引
人。“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的《青山养不易 守护不放松》获得第二名。“丽水检察”的

《NO.323 高考日，丽水市检察院四代学长寄语考生，更有大学时代老照片》赶上了高考热
点，获得第三名。

二、法院篇 本期法院榜，“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以10万+阅
读总数夺冠，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的2万+阅读总数。“温

州法院”和“诸暨市人民法院”分获亚军和季军。
热文榜并无太大悬念，“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的《公职“老赖”曝光》非常吸睛，获得

了10万+的阅读数，第一名当之无愧。“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是“少而精”的典型，虽说
只发布1次推了1篇文章，却依然拿下双料冠军，这种模式可供研究参考。

一、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温州交警”“萧山公安”保持住了冠、亚
军地位，“义乌公安”上升1个名次，获得季军。

热文榜上，前三名被“温州交警”包揽。《今天起，这些道路有交通管制，高考期间车咋
开，你不知道的都在这》和《开车打手机、不系安全带开罚两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被罚》均
以10万+的阅读量夺下第一、二名；《男子生前最后10秒，监控还原令人不寒而栗！他本有
多次机会逃生》获得第三名，交通安全果然还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话题。

见习记者包炜玮 文本报记者 俞晟技术支持

我省已正式进入梅雨季，但这湿哒哒的天气显然没有阻挡各家政法微信公号小编们的夺榜热
情。本期排行榜，不少小编改变了原先出奇制胜的套路，发文更加贴近大家生活，如此接地气也获得
了不少关注呢！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本期榜单吧。

小编再次提醒大家：后台持续监测，一旦发现刷票情况，将不留情面，点名示众，并暂时取消该公
号的上榜资格。总之，杜绝刷票行为，鼓励用心原创。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457362088，
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少而精”拿下双料冠军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102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萧山公安”：

“萧山公安”是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通过这个公号了解到最
新的警方动态、收到及时的治安资讯、获取贴心的防范提醒。

《北京青年报》黄筱菁

6月10日，南京迎来一场强降雨，部分道路
积水严重。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官方微博
“江宁公安在线”发出的一条微博，引发很多网
友的关注。在一条积水及腰的路段，该局汤山
派出所民警带着嫌疑人涉水去辨认现场。

汤山派出所的蒋警官告诉记者，嫌疑人于6
月9日被抓，按照规定，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
时，因此，即使积水很深，10日当天办案民警也
必须带着嫌疑人到现场辨认。

涉深水辨认现场
“江宁公安在线”发布的这条微博写道，“下雨也不能阻止

警方打击犯罪！我局汤山派出所民警带昨晚抓获的盗窃案犯
罪嫌疑人辨认现场。”配图显示，多名民警撑伞带着一名戴手铐
的嫌疑人前往辨认现场，而由于下雨，路上的积水已快没过他
们的腰部。

汤山派出所内勤室的蒋警官告诉记者，照片拍摄于南京市
江宁区的泉东路附近，从9日晚开始，当地下大雨，导致该路段
积水严重，当时多名民警带着嫌疑人涉水去辨认现场。

蒋警官介绍，照片中的嫌疑人因盗窃于9日晚被抓获。此
次辨认的现场，是嫌疑人的家，“他偷了别人的包后，把包藏到
了他住的地方，也就是位于泉东路附近的天景山小区”。

“逆流”一两公里
去往现场的路并不好走。民警开车到达泉东路附近后，发

现前方路段积水很深，车无法前行，只能带着嫌疑人下车步
行。蒋警官称，民警和嫌疑人涉水走了大概一至两公里，历时
半小时才到达辨认现场，而且这一路全是逆着水流而走，比较
艰难。

涉水的危险，民警也考虑到了。蒋警官表示，考虑到积水
较深，民警在嫌疑人的前后边走着，以确保安全，“涉水的时候
还比较安全，没有遇到危险”。

辨认完现场，民警回到了派出所。“他们全身都湿了，回来
以后也没有换衣服，因为雨一直下，要是有事出警或是要参与
救援，出去又得把衣服弄湿，所以他们说不用换，就这样继续上
班了”。

拘传时间有限制
有不少网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不能等到天晴积水

退去再辨认现场？针对网友的疑问，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进
行了解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9条，
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让被害人、证人或

者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
嫌疑人进行辨认。

目前对犯罪嫌疑人采用的是拘传强制措施，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嫌疑人可能适用刑事拘留强
制措施，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这个期限内，需要查清
其跟犯罪行为有关的相关证据，辨认作案现场和赃物藏匿地
等，这些都要在拘传期限内查实。

蒋警官表示，嫌疑人于6月9日被抓，按照规定，拘传时间
不得超过24小时，因此即使积水很深，6月10日办案民警也必
须带着嫌疑人到现场辨认，“辨认以后还有很多手续要办，时间
很紧”。

民警带着嫌疑人涉水前去辨认现场民警带着嫌疑人涉水前去辨认现场

带嫌疑人涉水辨认现场，积水齐腰
为何不能等天晴？警方回应：时间很紧！


